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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商標專用權變成商標權之後 

陳鳳英 

【本社訊】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修正後之商標法施行後，若干商標觀念及實

務亦隨之改變，其中最大的變動莫過於商標專用權原專屬一所有權人所有已然變成商標

權，並得透過同意書之方式使相同或近似商標亦得在同一類別註冊(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十三款後段及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參照)，或將商標分割後再分別移轉(商標法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六條參照)。本文試從此一角度探討商標申請人或所有人可否為數

人共有？ 

按民國四十七年十月廿四日修正之商標法第一條第項：「凡因表彰自己所生產、製

造、加工、揀選、批售或經紀之商品，欲專用商標者，應依本法申請註冊。」同法第三

條第一項前段亦明定：「二人以上於同一商品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各別申請註冊時，應准

在中華民國境內實際最先使用，並無中斷者註冊。」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則謂：「商標自

註冊之日起，由註冊人取得商標專用權。」前揭各條再再揭示商標專用權的概念。自斯

時以來，歷次的商標法修正均秉持此項原則，揭櫫商標專用權應專屬一人所有，除依法

授權者外，不得由第三人分享商標權利。即如申請時，申請人也只限於以一人名義提出，

如一法人，一自然人或一合夥。故若有二人欲申請時，只能透過其內部機制，由二人組

成的合夥事業具名，或協調其中一人申請，再依授權方式使另一人亦得使用該商標。 

如將時序往前看，昔日日據時期在台灣的商標法係依據大正十年四月三十日之商標

法直接適用於台灣。依該法之規定，亦採商標專用權的準則。而依清朝及民初所頒發的

商標法無不以商標專用權為權利的依歸。簡言之，自有商標法以來，我國人民已然習慣

一商標一所有人的模式。如今因商標法的改變，驟然由專用變成得分享，一般商標所有

人立即產生不適應，無待贅言。 

依現行商標法第十八條之規定，二人以上於同日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

似商品或服務各別申請註冊，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而不能辨別時間先後者，

由各申請人協議定之；不能達成協議時，以抽籤方式定之。該條只規範二人以上同日申

請有致混淆而不能認定孰先孰後之處理方式，但對於可否由二人以上同時具名提出申請

則隻字未言。 

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但經該註

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者，除二者之商標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均

相同外，不在此限。」申言之，除二商標及指定商品或服務均相同者外，如遇有二商

標相同，但指定商品或服務不同二商標近似，指定商品或服務相同商標近似，指定

商品或服務亦不同時，後申請之商標所有人得請求先註冊或申請者出具同意書，俾利後



申請之商標取得註冊。因之，此條款之適用，在使二人以上各別取得註冊之情形而言。 

由於現行商標法可一件多類申請及註冊，而且又得以取得同意書在同類併存商標註

冊之情事，為使申請及註冊過程順利進行，及符合當事人之需求，因此商標所有權人自

得依其需要分割其商標為多件，以及將分割後之商標依需要移轉予第三人，俾利欲使用

商標者有依法取得商標權之機制。參諸商標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有關商標

分割之規定，及前揭法條自明。惟由於商標分割後，數商標圖樣相同，而指定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則較原案少，故若商標權人將分割後之商標移轉予他人時，自然形成二人以上

以相同之商標使用於同類或不同類之商品或服務之情形。如一註冊商標之指定商品為第

九類的電線及計算機，若將該商標申請分割為二件，其指定商品一為電線，另一為計算

機。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原註冊商標即分成二件。此時，若商標所有權人意將電線商品

之商標移轉他人，自可申請移轉登記。若註冊商標之指定商品或服務為多類時，亦可視

需要分割成每件一類或其中一件多類，其他則一件一類等多種組合。然為免不同的商標

所有人在使用時會造成消費者的混淆可能，此時，主管機關得依商標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要求各商標權人於使用時應附加適當的區別標示。 

依前述，同一商標在同類商品或服務得允許二以上的商標權人分別擁有商標權利，

若實際使用時有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則當事人應附加適當的區別標示。從而，

現行商標法及實務允許不同的商標權人在同類各自所有其商標權。若據此實務是否可認

定商標申請人或所有權人得以二以上之主體共同公有？依智慧財產權局提供之申請書

表，各書表的申請人欄位只容許載入一申請人的資料，執此，若申請人為多數主體時，

應由各該申請人協調另成立單一的法人主體或合夥，以代表各該成員進行商標權利之得

喪變更，並得透過商標權的分割及移轉機制轉換商標權人及權利範圍。 

按民法權利共有的原則可區分為公同共有及分別共有。分別共有乃指權利可分割成

數分，俾由各所有權人各自擁有其自有部分。如以現行商標實務為例，即指先行分割商

標權為數件，再依移轉程序使不同所有人各自取得商標權而言。公同共有則指權利不可

分，只能由共有人共有該權利，至於權利的行使亦須由各共有人共同或依約定由代表為

之。基本而言，商標權乃無體財產權，於今日雖具商業價值，但畢竟欠缺形於物之實體。

依現行商標法及實務，商標權利之得喪變更均須向主管機關登記，以現時智慧財產局的

業務量，實無權亦無暇斟酌商標權人多數而由其一或其代表行使權利時是否無瑕疵？又

商標公報亦登載商標權利之得喪變更，一般人均信賴商標公報的記載內容，若公報未登

載孰申請或代表權利人為之，則如何使一般人再對之產生信賴？ 

綜上所述，在法令及實務尚未變動之情形下，目前的商標實務已較昔日更接

近現實需要，但允許二人以上共同申請及擁有商標權利，則尚有不妥之處。

因之，仍以建議申請人先行協商，區隔其權利內容，再分別申請註冊，或由

已註冊之商標分割再行移轉。


